
附件1

第十四届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办法

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促进金融文化事业的繁荣，鼓励优秀金融图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助力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特设金融图书“金羊奖”。
第1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由广东金融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为专业性图书奖项。“金羊奖”的评选和奖励工作由主办方负责组织。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和激励广大著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的金融文化产品，助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的图书，应为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金融类原创图书，且在主办方确定的出版时间范围内出版的新版（包括修订版）图书。
丛书、套书均可参加评选。丛书中每种书为一种，套书每套为一种。套书须全部完成出版后方可参评。
第四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设立专项评选，聚焦广州、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金融图书，图书须是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包括限国内发行）的金融类原创、新版（包括修订版）图书，应在金融理论和实务中具有创新精神。
第五条  参评图书必须符合第三条所列原则，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对金融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有较高价值，或对金融业改革发展有一定贡献，或对金融业务推进有较大作用，或对金融知识普及、金融人才培养产生一定影响。
（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学术著作符合学术著作出版规范。
第六条  参评金融图书依据学术影响力、专业权威性、公众认知度等综合指标进行考量。
（一）学术影响力：对金融业的发展、变革有深层次的解析，在业界有广泛的影响，得到学界公认和高度评价，有较高索引率。
（二）专业权威性：具有专业视角的权威定位，并被业内同行所认同和学习、借鉴。
（三）公众认知度：对于大众读物，应有较大发行量，具有较高人气，深受读者喜欢，富有趣味性和启发性。对于学术著作，在一定范围内也应有相当的发行量。
第七条　聚焦广州、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专项金融图书，根据其主要内容、对广州、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区域金融业发展的理论创新与贡献、学术影响力及服务实践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等指标予以评定。
1.主题与内容：紧密围绕广州、广东或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展开，系统覆盖区域金融的核心议题，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2.理论创新与贡献：体现显著的理论创新性或实践突破性。提出原创理论、拓展传统金融理论并本土化适配区域实际，或通过跨学科视角或创新研究方法，能为破解区域金融制度瓶颈、适配产业需求提供可落地的创新方案与路径指引。
3.学术影响与社会效益：图书应在学界产生积极反响，具备较高引用率与学术认可度；社会层面需能为广州、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或决策参考；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或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产生实质推动或引导作用；助力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与一体化建设，兼具政策价值、行业价值与区域赋能作用。
第八条　奖项和奖金额度
（一）设金融图书“金羊奖”6名，排名不分先后，每种（套）获奖图书作者奖励3万元人民币（含税）。    
（二）设聚焦广州、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金融图书专项奖1名，获奖作者奖励3万元人民币（含税）。
第九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的评奖资金由主办单位自筹资金支持。
第十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授予获奖作品的作者、责任编辑、出版社。
第十一条　授奖办法
（一）向获奖作品授予金融图书“金羊奖”称号，由主办方向获奖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二）向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颁发获奖证书。
（三）向获奖作品的出版社颁发获奖证书。
（四）在全国性媒体公布获奖作品及其作者、责任编辑、出版社名单。
第十二条　奖项缺额原则和限制原则
（一）根据参评作品的质量状况，奖额可以出现空缺。
（二）一家出版社只能有5种图书参加评选；同一作者只能有1部作品参加评选。
（三）凡获得金融图书“金羊奖”的作者，自获奖第二年起，三年内不得参评金融图书“金羊奖”。
第十三条　评选机构
金融图书“金羊奖”评选工作由“金羊奖”评审委员会负责。“金羊奖”评审委员会由主办方聘请有关学者和专家组成，任期四年，定期换届。“金羊奖”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评选的日常工作。评选办公室设在广州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第十四条　金融图书“金羊奖”每年举办一次，在每年年中举办颁奖仪式。
第十五条　评选流程。每年1月至5月开展评选工作。基本程序是：
（一）主办方发布评选公告。
（二）遴选参评作品。
（三）评审委员会组织检查参评作品编校质量、印装质量，确认参评资格。
（四）评审委员会确定并通过网络公布入围作品。
（五）评审委员会评定获奖作品。
（六）公示获奖作品名单，公示期10天。
（七）主办方公布评选结果，表彰奖励获奖者。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主办方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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